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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、《云南省省级预算绩

效目标审核工作规程》（云财绩〔2019〕3 号）、《昆明市市本级

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（昆政办〔2017〕117 号）、《中共

安宁市委 安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安发〔2021〕13 号）、《安宁市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安财发〔2021〕261 号）、《安宁市 2024 年预算

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方案》《安宁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预算

绩效目标审核的通知》等要求，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接受安宁市财政局委托，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30 日对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4 年度（一上）

预算绩效目标进行审核评价。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审核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委托单位：安宁市财政局

（二）项目单位：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
（三）项目基本情况

2024年度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预算项目共计17

个，其中：人员类、运转类项目 11 个，特定目标类项目 6 个。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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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2024 年度预算总额 34,279,251.96 元，其中：人员类、运转类

项目预算金额 28,256,331.96 元，特定目标类预算总额为

6,022,920.00 元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表 1：人员类、运转类项目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（元） 备注

1 社会保障缴费 5,261,424.00

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79,600.00

3 公务交通补贴 983,400.00

4 一般公用经费 4,281,040.00

5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11,865,220.80

6 工会经费 40,680.00

7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373,067.00

8 公务接待费 120,000.00

9 行政人员绩效奖励 4,359,540.00

10 事业人员绩效奖励 155,280.00

11 编外人员经费支出 237,080.16

合 计 28,256,331.96

表 2：特定目标类项目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（元） 备注

1 巡察办工作经费 1,150,000.00

2 大案要案及留置点专项经费 2,446,400.00

3 留置看护队伍勤务津贴专项资金 1,600,000.00

4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运维经费 800,000.00

5 遗属生活补助资金 24,000.00

6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、副书记、委员工作补贴资金 2,520.00

合 计 6,022,92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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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目标审核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审核目的

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编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，从项目立

项依据的必要性、项目预算合理性、绩效目标适当性、项目管理

基础工作、绩效管理出发，分析项目立项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效

果，结合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效果的因素，根

据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、完整性、相关性和适当性及时调

整预算目标与支出结构，并对预算资金安排提供建议。

（二）审核步骤和方法

根据《昆明市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（昆政办

〔2017〕117 号）、《中共安宁市委 安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安发〔2021〕13 号）、《安宁市

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安财发〔2021〕261 号）、

《安宁市 2024 年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方案》等文件的规定，本

着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、公

正的测量、分析和评判的原则。工作组按照前期准备、项目单位

自评、现场评价、报告撰写四个阶段，科学运用比较法、绩效逻

辑分析法、因素分析法等评价方法，以现场评价为主、非现场评

价为辅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、向项目单位了解项目基本情况

并收集项目文件资料、编写绩效评价报告。具体步骤如下：

1.根据项目单位系统填报信息了解项目基本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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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系统各板块填报要求（评分标准）对比单位填报内容，

找出差异并了解、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；

3.检查绩效目标申报表内容。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、

完整性、相关性以及适当性的要求，防止搭便车行为，如资产购

置，信息系统建设，工作经费，确定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事项

是否纳入项目预算申报；

4.查看绩效目标申报表规范性。着重查看项目预算申报中预

算绩效目标填写的规范性，查看绩效目标表是否存在错项、空项

的情况；

5.查看历年绩效审核报告。对于延续性项目需查看历年绩效

审核报告，看往年项目实施效果，并进行绩效审核结果应用。

三、审核结论及绩效分析

经审核，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4 年度预算项

目中，人员类、运转类项目平均得分 100 分，特定目标类项目平

均得分 79.17 分。此次审核涉及的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

员会 2024 年度 11 个人员类、运转类预算项目，其预算金额

28,256,331.96 元，项目均按 2024 年部门支出定额标准进行预算；

所涉及的 6 个特定目标类预算项目中，审核结果为“中”的预算

项目 4 个，其预算总额为 4,870,400.00 元，审核结果为“良”的

预算项目 2 个，其预算总额为 1,152,520.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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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项目测算金额未细化、测算依据不充分

中国共产党安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24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审

核存在测算资金未细化、测算依据文件不明确的情况。一是部分

项目测算资金未进行细化，如预算项目“遗属生活补助资金”项

目，项目本级测算表未对预算资金进行细化；二是部分项目测算

依据不充分、测算过程不合理，如预算项目“大案要案及留置点

专项经费”项目，测算依据及说明、数据构成来源都只描述了按

“依据 2023 年支出测算”为依据，资金测算依据不明确，项目资

金测算没有上传合理的依据文件，也没有注明资金测算过程和资

金测算标准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、绩效指标填写不规范

1.绩效目标和部分绩效指标的设定量化、细化不足。一是部

分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不明确。项目总体目标与预算年度目标设

置较笼统宽泛，预算年度目标未根据预算申报年度项目实施内容

进行细化和量化，对于指标构建的指导性意义不大。如“巡察办

工作经费”项目的预算年度(2024 年)目标为“按照《关于印发<

中共安宁七届市委巡察工作规划（2021-2026）>》巡察工作计划,

开展常规巡察及专项巡察工作，为持续发挥巡察利剑作用，推动

我市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，聚焦坚持党的领导、全面从

严治党，紧扣‘六项纪律’，紧盯‘三大问题’，发挥标本兼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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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战略作用，推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”，未量化巡查工作次数及

发现问题数等，且绩效目标的设置未体现项目预期产出。二是设

置的部分三级指标冗长，难以进行考核，如“党风廉政警示教育

基地运维经费”项目设置的可持续影响指标“受廉洁教育，增强

拒腐防变的能力，成为开展党性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，传播和弘

扬廉洁文化”指标难以进行考核，绩效指标不明确。

2.绩效目标表填报的内容、格式不够规范。一是绩效指标评

分标准不清晰，未对各个指标赋值，如“巡察办工作经费”项目

的评（扣）分标准均未对各个指标分值占比进行阐述，不利于后

续项目考核。二是项目的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不合理，

是否选取最能体现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无从考证。如：“党

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运维经费”项目的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

据来源填报为相关文件不合理，经核实指标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《省市共用公安机关专业留置看护队伍建设方案》《安宁市公安

机关专业留置看护队伍建设方案》均中未体现绩效指标值相关内

容。三是指标值设置不科学。如：“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运维

经费”项目设置数量指标“参观人数”，指标值“>=180 人”，但

是指标内容为“通过廉洁文化展示厅接收参观场次 100 余场，参

观人数 1800 余人”，前后逻辑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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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预算编制前期准备不充分，项目管理基础工作不扎实

项目初审过程所有项目均未上传与预算项目有关的项目管理

制度或者工作方案，以及与项目有关的财务制度和资金管理办法，

项目均未按要求进行事前绩效评估，预算申报过程中项目管理基

础工作不扎实。虽后续资料补充时已补充提交相关制度及管理办

法，但资料准备的不齐全、不及时会加大预算编审工作的重复性，

降低工作效率。

五、相关措施和建议

（一）重视资金测算过程、做到有据可查

审核过程中，需加强对预算资金测算依据文件的判断，重视

测算过程。一是细化预算资金分类；二是及时上传测算数据所依

据的数据来源以及文件资料政策，做到测算可查、测算可复核、

测算过程清晰。

（二）强化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的编制

在绩效指标编制的过程中，尽量加强绩效指标编制的细化、

量化，应根据预算项目分类，规范绩效指标的填列，减少绩效指

标填列过程中存在错项、缺项的情况。建议强化绩效目标编制环

节的绩效考核，在预算申报过程中，绩效指标的填列需将绩效目

标和预算安排紧密结合起来，进一步提升各部门或单位对绩效目

标管理的重视程度，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对未

编制目标、编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及时调整预算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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